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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6/2021_2022__E6_B8_AF_

E5_8F_A3_E5_BB_BA_E8_c80_306657.htm 交通部令(2007年第5

号)（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1篇） 《港口建设管理规定》已

于2007年1月25日经第2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

年6月1日起施行。部长 李盛霖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港口

建设管理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港口建设管理，规范

港口建设市场秩序，保证港口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港口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港口

建设项目（包括与其他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港口建设项目）

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活动。 军事和渔业港口的建设活动不适

用本规定。 第三条 交通部负责全国港口建设的行业管理工作

，并具体负责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核准和经交通

部审批的港口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省级交通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港口建设的行业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经

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核准的港口建设项目的建设管

理工作。 其余港口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由港口所在地港

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以上负责港口建设管理的各级交通主

管部门和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统称为港口行政管理

部门。 第四条 港口建设应当符合港口布局规划和港口总体规

划，执行有关建设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 第五条 港

口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度、

招标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和合同管理制度。第二章 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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